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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机构的工作方法 

秘书处的报告 

 
1. 作为总干事主导的改革进程的一部分1，设想对世卫组织在管理领域的工作进行一
次全面审查。本文件对执行委员会委员们就理事机构的工作方法提出的以下三项具体要
求作了回应：(1)审查目前的报告要求和就今后拟议的决议草案不作过于苛刻的报告安排
的制度化措施提出建议的有关需求2；(2)在讨论通过拟议的决议时高度重视其所涉及的
财政问题3；和(3)对于向执行委员会提交提案的时间限制作出澄清4。 

报告要求 

2. 目前对两个理事机构或其中任何一个机构都规定了 124 项报告要求（见表）5。这
些规定中有 40%为永久性的年度、双年度或半年度报告要求。在 2011 年，执委会和卫
生大会的临时议程项目上有 80%的项目是根据报告要求而产生的。 

3. 根据理事机构《议事规则》6，议程的内容最终须由这些机构来决定。然而，在实践
中，议程内容很大一部分是由以前决议产生的报告要求或世界卫生组织《财务条例》7或
《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项目等其它来源所决定的。 

                                                 
1 除其它外，将在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11 项下进行讨论；见文件 A64/4。 
2 见文件 EB128/2011/REC/2，第十二次会议摘要记录，第四部分。 
3 见 EB128/2011/REC/2，第七次会议摘要记录，第二部分。 
4 见 EB128/2011/REC/2，第十三次会议摘要记录，第一部分。 
5 秘书处维持一个报告要求数据库，每年更新一次，为临时议程草案的构成提供指导。 
6 见《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和第五条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至第十条之二。 
7 例如，见《财务条例》第三章 -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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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预先决定的审查内容所占比例过大的情况下，对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的时间自然受到限制。因此，应考虑对议程上重复讨论的报告项目有所限制，明确规定
默认选项的报告期限，只有在理事机构作出有关决定的特定情况下才可予以延期。 

表. 按报告频率分列的报告要求摘要 

报告频率 报告要求的数量 

年度报告 23 
双年度报告 7 
半年度报告 20 
三年期报告 4 
四年期报告 4 
指定 31 
未指定 36 
  
总计 125* 

 
* 注：共有 124 项，但其中一项有年度报告要求和三年期报告要求，因而按两次计算。 

拟议办法 

5. 拟议办法是对今后的决议规定具体的报告要求，最初报告期最长为三个两年期（六
年），并指定进行审查的届会。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不再要求向理事机构提出报告。这
并不表示决议中所描述的公共卫生工作有所停顿，只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该项工
作的报告期限已达成共识。 

决议所涉及的财政影响 

6. 关于理事机构审议决议草案所涉及的行政和财政影响的这一要求，在《财务条例》
第十五条1、《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2和《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3中已有明确的表述，
近期在 WHA58.4 号决议中也得到确认。然而，显然许多决议在通过时并未充分考虑到

                                                 
1 世界卫生组织《财务条例》，第 15.1 条。 
2《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 
3 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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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本身所涉及的行政和财政影响，也没有就秘书处的执行工作可能的筹资方式作出明
确的决定。由此一来，能否落实对总干事的请求，取决于秘书处筹集必要资源的能力。 

7. 作为对新决议产生的额外资金需求水平的一种说明，执委会在第 128 届会议上通过
的决议对 2010-2011 双年度内秘书处所需费用总额的预算影响为 4300 万美元。关于执委
会在第 128 届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对规划活动带来的财政影响的报告提到，大体上需要获
得自愿捐款加以实施1。 

拟议办法 

8. 目标是确保可为实施决议提供充足的资金，并将其作为通过过程的组成部分。有人
建议，可考虑以补充评定会费的形式为决议所涉额外费用提供资金。此外，还有人建议，
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可在 5 月份的会议上承担另一项任务，即在大会审
议决议之前，预先审议执委会在其 1 月份的届会上建议通过的决议所涉及的财政和行政
影响。委员会一个新的议程项目将包括审议拟议的决议草案及其财政影响，并就委员会
提交卫生大会的报告的组成部分主题提供咨询意见。 

对提交提案的时间限制 

9. 在执委会第 128 届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延迟提交执委会议程项目各有关的正式提案
表示关切2。需要对这一程序作出澄清。《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八条提供了指导：
“议程项目各有关的正式提案，可在议程项目已全部分配给委员会之日以前、或本届大
会开幕后十四日止提交全体会议。两者以日期较早者为准。”执委会没有类似的规则。 

拟议办法 

10. 应考虑采用此类提法，如：“议程项目各有关的正式提案，应于议程通过后 48 小时
内提交，除非执委会另有决定”。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1. 请执委会注意本报告并审议第 5、8 和 10 段中提出的建议。 

=      =      = 

                                                 
1 另见文件 A64/2。 
2 见 EB128/2011/REC/2，第十三次会议摘要记录，第一部分。 


